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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高送转预案相关事

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

 

 

 

 

2016年11月21日，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高送

转预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(上证公函【2016】2310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)。

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全文公告如下：  

我部关注到，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提议 2016

年度资本公积增股本及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》，经公司控股股东张德华先生提议，

公司拟以 2016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

股转增 16股，以现金股利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元（含税）。经事后审

核，现有如下事项需要公司补充披露： 

1、2016年 11月 17日，有市场传闻公司拟推出 2016年度“高送转”方案，

经停牌核查后，公司于 11 月 22 日披露相关“高送转”预案，（1）请公司补充

说明此次送转和分配方案的提议方控股股东张德华先生，在公司股票停牌前是否

与公司和董监高以及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，并请提供内幕知情

人信息；（2）请公司及控股股东自查并说明是否建立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和保密

措施，以及在此次高送转提出过程中是否做到严格有效执行。 

2、根据本所《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五号：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高送转

公告》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%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议高送转的，公

司应当立即召开董事会审议股东提出的高送转方案。股东提议应当与董事会决议

同时披露。而你公司对本次收到的股东高送转提议，尚未召开董事会审议，请你

公司按照规定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及披露决议情况，并在披露董事会决议后申请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

股票复牌。 

3、公司近年运营较为平稳，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下降 7.66%，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14.02%，可见公司经营规模未见明显扩张，绩效未有

大幅改善。在此背景下，公司拟进行的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

10股转增 16股，将使公司股本规模大幅扩张，请公司补充说明是否存在相应提

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及措施，并请公司董事会以及控股股东分别说明，

除已披露理由外，是否存在提议和通过高送转的其他考虑。 

4、请公司分析说明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利润分配预案，对公司 2016

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，以及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。 

5、请公司严格按照本所《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五号： 上市公司董事会

审议高送转公告》的要求，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董事公告前 6 个月内的持股变

动情况，如是否协议买卖公司股份、是否在二级市场增减持公司股份、是否认购

公司定向增发股份、是否参与公司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等。（2）公司董事

未来 6个月的增减持计划，如拟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、金额、价格区间及

方式等。 

请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并予以披露。同

时，请公司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父母、子女和配偶的信息，供本所核查股票

交易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6年 11月 21日 


